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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邱春燕

“这钱大部分是我自己的钱，小部分是

从别人处借的，那时候好心借给他们，现在

当然要还了。”

“我承认这钱都不是我的，是叶某用我

的名义借给他们的，到底有没有还清我也

不清楚。”

这两段截然不同的话出自同一个人

陈某之口，是他在衢州市中院打民间借

贷官司时的两次陈述。正是因为这两次

虚假的陈述，陈某和另一起案子的原告

单某日前被衢州市中院各处以罚款 10

万元。

2014年6月20日，陈某与徐某、夏某

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约定陈某于6月20

日、25日分别向夏某、徐某出借1300万

元、6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借款利率

为月利率3%。

2015年 8月9日，双方签订《债务确

认书》，写明“截至2015年 7月 31日止，

除本人（夏某、徐某）自愿支付的利息外，

尚欠陈某本金人民币总计 1900 万元

整。利息已按双方约定结算至2015年7

月 31日，其后利息尚未支付。本人（夏

某、徐某）承诺仍将履行还款付息义务，

利息按原约定月利率3%支付至所有债

务清偿止。”

陈某凭着这些“白纸黑字”要求夏某、

徐某还钱，请求判令夏某、徐某按照约定偿

还本金1900万元、利息722万元，并支付

律师费35万元等。

单某和陈某的情况差不多，也同样持

有夏某、徐某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债务

确认书》，起诉要求徐某、夏某归还借款本

金1900万元及利息。

然而，庭审中，夏某、徐某却辩解说，他

们借的这些钱根本不属于陈某和单某，而

是案外人叶某的，并且他们已经偿还了所

有的欠款和利息。当法院问及《民间借贷

合同》《债务确认书》中的签字、捺印是否为

本人所为时，夏某、徐某却表示“记不清楚

了”，他们说曾签过很多类似空白合同和借

条，指印也按捺过很多次，空白的纸张也签

过很多。

但是，陈某、单某提供的《民间借贷合

同》《债务确认书》除签字部分之外内容均

系打印，且签名后均按捺有指印，《民间借

贷合同》骑缝处也按捺有指印。

一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了《民间借贷合

同》《债务确认书》的真实性，判决夏某、

徐某分别归还陈某、单某借款本金1900

万元及逾期利息损失，并支付律师费等10

万元。

一审宣判后，夏某、徐某不服，就两案

分别向衢州市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夏某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

己被诈骗。于是，2018年5月17日，法院

将有关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至衢州市

公安局，并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民事

裁定中止本案审理。2018年5月23日，公

安机关对夏某被诈骗案立案侦查，2018年

11月6日侦查终结撤销该案。衢州市中

院再次恢复审理。

之后，夏某、徐某向法院申请调取公安

局在侦查夏某被诈骗一案中形成的笔录、

书证、鉴定报告等证据。《检验报告》显示，

涉案两笔借款是夏某、徐某与案外人叶某

多年资金拆借中的一笔，而案子中的原告

陈某并非实际出借人。

2018年11月29日，衢州市中院组织

二审开庭审理，陈某和单某终于改口，承认

案外人叶某借用其名义出借案涉借款，实

际出借人是叶某，但对案涉借款是否已全

部清偿不清楚。

法庭上的陈述不是想改就能改的。衢

州市中院审理认为，陈某、单某不是实际出

借人，不具有债权人主体资格，应驳回起

诉；陈某、单某对于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款

项来源等事实在一、二审程序中作出虚假

陈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妨害民事诉讼程

序，应予处罚，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

回陈某、单某的起诉，并对两人作出各罚款

10万元的处罚。

“小玖”工作室存在异常

今年 6月，嘉善警方获得一条线索

——某公司旗下的网络直播平台，一年下

来产生的营业额竟然有近一半是坏账！

坏账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收回可能性

极小的应收款项，简单来说，就是客户在该

网络直播平台上给主播刷礼物时支付的现

金，有近一半的金额该公司并没有收到。

那么，这些钱被谁“截胡”了呢？警方

在调查时，一名叫阿培的宁波人，进入了警

方视线。

阿培和阿辉，在嘉善某小区内，开设了

一家叫做“小玖”的手游代充工作室。他们

长期为客户提供大量、低价的代充游戏币、

会员等服务。比如，8折代充某游戏点券，低

至5折就可以购买某视频的会员服务……

如此便宜的价格，深受客户喜爱。但

是低廉的价格和巨大的资金流量，则引起

了嘉善警方的注意。

事实上，从2012年左右开始，代充便

已经有了“黑色产业链”。代充者一开始会

利用外币汇率差进行交易，此后逐渐演变

为通过盗刷信用卡等方式牟利，近两年，代

充者还研发了专门的库存系统。

“小玖”工作室则是利用“666”库存托

管系统，拦截购买虚拟物品的数据凭证，从

中非法牟利。

“666”是这样运作的

那么，“666”到底是如何操作的？

比方说，客户A想在某手游那里购买

680游戏点券，按照游戏内购商城的价格，

原本需要68元人民币，但是在“小玖”工作

室，只需要大约50元钱。

这看起来是个亏本生意，其实不然。“小

玖”等工作室充当的是“洗钱”的角色。他们

有渠道购买带资金的ID账号，或者购买到便

宜的ID充值卡。比如，带1000元美金的ID

账户，“小玖”花4000元人民币就能购买。

“小玖”用1000美元的账户，可以购买大

约100个680点券。照理来说，“小玖”购买的

点券，会全部进入到他自己的游戏账号内。但

此时，“666”库存托管系统开始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将“666”系统看成一个“仓

库”；另外有2个插件，“入库”和“出库”。

在“小玖”正常购买的过程中，会产生

一个“凭证”，支付成功后，软件应用商店会

确认扣款情况，并将“凭证”返回给游戏

商。游戏商收到“凭证”后，再发送至服务

器进行核验，确认没问题之后，则代表客户

成功购买了游戏点券。

而“入库”插件就会打断这一过程，将

“凭证”拦截，并保存到“666”库存托管系统

里，这样一来，游戏商就不会立马发送服

务。当客户A要购买680点券时，“小玖”

便会从“666”库存托管系统里，“出库”一个

“点券凭证”，发送给客户，让客户来使用。

也就是说，只有在有客户购买时，这部

分游戏点券的钱，才会进到游戏商的账上，

而其他部分，则成了坏账——因为未被客

户购买的游戏点券，其“凭证”始终没有“出

库”，系统会认为玩家尚未收到点券，游戏

商也就收不到这部分钱。

嘉善的“小玖”手游代充工作室里，阿

培和阿辉就是以每月2000元的租金，租用

了“666”库存托管系统。然后，他们在淘宝

网、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发布低折扣代充游

戏点券、低价出售会员等广告，吸引客户。

最火爆的时候，工作室一天的营业额

就逼近20万元。警方预估，他们从去年7

月租用平台至今年5月停止使用，工作室

的营业额超过500万元。

高档写字楼内的猫腻

更令人吃惊的是，“小玖”工作室，其实

只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中下游而已。

今年6月2日，嘉善警方在罗星街道

抓获阿培和阿辉，同时通过深入工作，掌握

到上游老板占某的情况。

经过梳理，警方发现该团伙作案手段

新颖，有别于以往的“黑客”案件，他们采用

的技术手段，更为复杂及隐蔽，充分利用了

系统内购机制的漏洞进行犯罪。

并且，该团伙呈公司化运作，犯罪窝点

选择在当地高档的写字楼内，犯罪手段也

趋于专业化，内部分工明确，有专门的技术

人员对库存平台及插件进行研发和维护。

经过进一步侦查，6月20日，专案组

在武汉抓获老板占某、业务主管林某、插件

技术员詹某、网络技术员付某及员工朱某

等8人，并扣押了电脑、手机等作案物品，

查获涉案服务器5台，获取了网站及插件

的源代码。经过司法鉴定中心的功能性鉴

定，认定这些插件为“黑客”软件。

7月12日，专案组再次启程，赶赴江

西，抓获租用该平台开展相同代充业务从

中牟利的福乐购老板陈某龙、股东陈某福、

陈某芳、业务主管揭某等共22人，扣押电

脑50余台、手机200余部。

据悉，该案件在全省尚属首例，在全国

范围内也仅仅是第二例。截至目前，警方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9人，查证非法牟利资

金2500余万元，占某、陈某龙、陈某福等

69人均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被嘉善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抓捕现场
作案工具

凭“白纸黑字”赢了官司，“要回”千万元
到了二审，他俩却因虚假陈述各被罚10万元

购买视频会员5折，网游充值8折，这些网上收费项目便宜得出奇

网络黑客开出“工作室”疯狂掘金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玮

上直播平台给主播刷礼物、去

视频网站充值会员看电视剧，又或

者是去手机应用商店里购买付费软

件……客户花钱购买并享受了这些

服务，但提供服务的一方却没有收到

钱，或者只收到了部分钱，这是怎么

回事？

近日，嘉善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

计算机信息系统漏洞非法获取数据

信息的案件，该案件在全省尚属首

例。涉案的“网络黑客”团伙，正是通

过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实

现了上述功能并以此牟利。昨日，记

者从嘉善县公安局详细了解了这起

案子。


